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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

福田区教育局关于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
政协提案第 20200015 号的答复

尊敬的立勤等委员：

《关于在福田区建设一所城市可持续发展特色学院的建议》

收悉，您基于深圳市缺乏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业实践和专业

人才的问题，提出了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，提出通过借鉴

香港经验，建设一所可持续发展特色学院的建议，具有一定的建

设性和可行性。感谢您对福田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经研究讨

论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主要情况

目前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内全力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

先导区，积极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，并向香港倾斜，将充分发

挥香港高校集聚优势、科研基础优势与深圳产业基础优势。一是

合作区深圳园区已对接或引进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科

技大学、香港城市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等 5 所高校及深港合作高

端科研项目共约 20 个，同时通过专家评审方式遴选新一批优质

港校科研项目，拟形成高端科研资源集群效应。二是园区已储备

的项目中，存在部分国内外顶尖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优质科技创新

企业及社会组织申报的聚焦于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项目，该类项

目对于深圳园区实现核心技术攻关、重大技术突破、前沿技术的

探索与落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。三是部分项目在进行科学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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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同时，也承担培养各层次人才的职能，为前沿科学研究储备人

才。

二、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情况

按照高等教育事权划分，高等教育事权在市里，但我区也在

积极与国内外尖端院校交流，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作。目

前有望引进 3 所高等教育机构落地福田，分别为清华大学经济管

理深圳研究院、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、深圳大学帕森斯设计学院。

其中，深圳大学帕森斯设计学院是与深圳大学、美国新学院大学

合作共建、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是与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合作

共建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深圳研究院是与国内顶尖大学清华大学

经济管理学院合作共建。以上合作项目已充分考虑深圳市可持续

发展和产学研融合问题，我区也将予以财政资金、人才政策、办

学空间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。

三、关于我区现行高层次人才住房政策的情况

（一）高层次人才住房

为完善更务实更精准的人才住房保障制度，我区已制定《福

田区高层次人才住房配租方案》，给予现有人才政策未覆盖的高

层次和高学历人才配租人才住房，截止目前共开展三批次高层次

人才住房配租工作，提供人才住房约 200 套。主要面向未经市区

两级部门认定的深圳市杰出人才、国家级领军人才及“孔雀计划”

A 类人才，对福田区招商引智发挥重要作用，并经区政府推荐的

创投机构的高端人才或区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高端人才等。

（二）福田英才住房

为落实《关于实施福田英才荟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福发

﹝2019﹞4 号）及相关规定精神，我区现已出台《“福田英才荟”



3

人才住房支持管理办法》，面向福田英才提供 70 ㎡以下的人才

住房。覆盖人群包括：Ⅰ类“福田英才”为辖区的深圳市杰出人

才、国家级领军人才、地方级领军人才、“孔雀计划”A 类和 B

类人才;II 类“福田英才”为辖区的深圳市后备级人才、“孔雀

计划”C 类人才、福田区 A 类成长型人才;III 类“福田英才”为

辖区的福田区 B 类成长型人才。经认定的福田英才可凭福田英才

证提出申请。

综上，针对“希望给予经认定符合深圳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

办法（试行）等‘1+6’政策、‘孔雀计划’等规定的高端人才

享受人才住房”的建议，可按照上述规定提交人才住房申请。下

一步将继续加大力度筹集人才住房房源，进一步研究扩大高层次

人才住房范围等政策。

感谢您对福田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福田区教育局

2020 年 8 月 20 日


